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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  上訴人  郭文漳 
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10日

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小字第43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

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，其標

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以下者，適用小額程

序；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
理由不得為之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、第436條之24

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

列各款事項：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二、

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同法第43

6條之25亦定有明文。準此，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

裁判提起上訴，其上訴狀應就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之

指摘，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，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

則，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，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

判，則應揭示該解釋、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，或揭示如何當

然違背法令之事實，上訴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，即難認

為已對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，其上訴自難認

為合法。又小額事件之上訴不合法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

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、第444條第1項之規定，第

二審法院毋庸命其補正，應逕以裁定駁回之。

二、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萬元以下，原審乃依小額訴訟程序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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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。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上訴意

旨略以：

　㈠本件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

　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○段000○0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

地）最早由郭文漳與被上訴人之母親郭寶金一人單獨所有，

於民國92年起郭寶金即委請被上訴人之胞妹郭美嬌處理出租

事宜，並同意將其中一格車位（未固定）提供與郭美嬌使

用，有92年起之委託管理契約書、協議書、車位使用契約書

等資料為憑。嗣系爭土地雖分別移轉應有部分1/2給被上訴

人與郭文聰，但實際上仍由郭寶金管理使用，此有郭寶金於

100年11月15日在本院公證處之聲明書可憑。郭寶金同意將

系爭土地其中一格車位給郭美嬌使用之情形不變，郭美嬌基

於郭寶金之授權，同意將該車位轉給上訴人使用，延續至本

件起訴時，已歷時10多年，故兩造既然多年來均同意由郭寶

金管理使用系爭土地，足認有默示分管協議存在，上訴人尚

非無權占有。

　㈡退步言之，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縱構成不當得利，亦應以每

月3,000元至3,500元計算為適當

　　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僅作為停車使用，並無其他商業利用行

為，應認所受利益以當地普遍停車費用行情為準。系爭土地

上並無建物，僅劃設停車格作為露天停車場使用，並無額外

基礎設施，而相同條件下，系爭土地周圍鄰近之露天停車場

每月租金行情僅為3,000元至3,500元，是應以每月3,000元

至3,500元計算為適當。從而，原審疏未斟酌上訴人實際所

受利益及系爭土地周圍停車租金行情，遽論本件不當得利之

計算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%計算即每月5,250元，認事

用法不當，且有違背法令之錯誤。並聲明：1.原判決廢棄。

2.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
三、核就上開上訴意旨，均係就原審所為事實認定、證據取捨之

範疇加以爭執，或原判決已斟酌論斷之事項，指為未予斟

酌，並未具體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、法則或司法院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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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、憲法法庭裁判之字號及其內容，依上揭規定及說明，難

認其上訴為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為1,500元，應由上訴人負擔，爰確定

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

第1項、第2項、第444條第1項前段、第436條之19第1項、第

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　王沛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世源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哲安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件判決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洪忠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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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  上訴人  郭文漳  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10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小字第43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，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以下者，適用小額程序；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、第436條之24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同法第436條之25亦定有明文。準此，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，其上訴狀應就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之指摘，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，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，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，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，則應揭示該解釋、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，或揭示如何當然違背法令之事實，上訴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，即難認為已對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，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。又小額事件之上訴不合法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、第444條第1項之規定，第二審法院毋庸命其補正，應逕以裁定駁回之。
二、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萬元以下，原審乃依小額訴訟程序審理，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。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上訴意旨略以：
　㈠本件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
　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○段000○0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最早由郭文漳與被上訴人之母親郭寶金一人單獨所有，於民國92年起郭寶金即委請被上訴人之胞妹郭美嬌處理出租事宜，並同意將其中一格車位（未固定）提供與郭美嬌使用，有92年起之委託管理契約書、協議書、車位使用契約書等資料為憑。嗣系爭土地雖分別移轉應有部分1/2給被上訴人與郭文聰，但實際上仍由郭寶金管理使用，此有郭寶金於100年11月15日在本院公證處之聲明書可憑。郭寶金同意將系爭土地其中一格車位給郭美嬌使用之情形不變，郭美嬌基於郭寶金之授權，同意將該車位轉給上訴人使用，延續至本件起訴時，已歷時10多年，故兩造既然多年來均同意由郭寶金管理使用系爭土地，足認有默示分管協議存在，上訴人尚非無權占有。
　㈡退步言之，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縱構成不當得利，亦應以每月3,000元至3,500元計算為適當
　　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僅作為停車使用，並無其他商業利用行為，應認所受利益以當地普遍停車費用行情為準。系爭土地上並無建物，僅劃設停車格作為露天停車場使用，並無額外基礎設施，而相同條件下，系爭土地周圍鄰近之露天停車場每月租金行情僅為3,000元至3,500元，是應以每月3,000元至3,500元計算為適當。從而，原審疏未斟酌上訴人實際所受利益及系爭土地周圍停車租金行情，遽論本件不當得利之計算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%計算即每月5,250元，認事用法不當，且有違背法令之錯誤。並聲明：1.原判決廢棄。2.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三、核就上開上訴意旨，均係就原審所為事實認定、證據取捨之範疇加以爭執，或原判決已斟酌論斷之事項，指為未予斟酌，並未具體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、法則或司法院解釋、憲法法庭裁判之字號及其內容，依上揭規定及說明，難認其上訴為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為1,500元，應由上訴人負擔，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、第2項、第444條第1項前段、第436條之19第1項、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　王沛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世源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哲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判決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洪忠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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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 上訴人  郭文漳  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10日
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小字第43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
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，其標
    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以下者，適用小額程
    序；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    理由不得為之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、第436條之24
   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
    列各款事項：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二、
    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同法第43
    6條之25亦定有明文。準此，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
    裁判提起上訴，其上訴狀應就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之
    指摘，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，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
    則，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，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
    ，則應揭示該解釋、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，或揭示如何當然
    違背法令之事實，上訴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，即難認為
    已對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，其上訴自難認為
    合法。又小額事件之上訴不合法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
    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、第444條第1項之規定，第二
    審法院毋庸命其補正，應逕以裁定駁回之。
二、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萬元以下，原審乃依小額訴訟程序審
    理，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。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上訴意
    旨略以：
　㈠本件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
　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○段000○0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最早
    由郭文漳與被上訴人之母親郭寶金一人單獨所有，於民國92
    年起郭寶金即委請被上訴人之胞妹郭美嬌處理出租事宜，並
    同意將其中一格車位（未固定）提供與郭美嬌使用，有92年
    起之委託管理契約書、協議書、車位使用契約書等資料為憑
    。嗣系爭土地雖分別移轉應有部分1/2給被上訴人與郭文聰
    ，但實際上仍由郭寶金管理使用，此有郭寶金於100年11月1
    5日在本院公證處之聲明書可憑。郭寶金同意將系爭土地其
    中一格車位給郭美嬌使用之情形不變，郭美嬌基於郭寶金之
    授權，同意將該車位轉給上訴人使用，延續至本件起訴時，
    已歷時10多年，故兩造既然多年來均同意由郭寶金管理使用
    系爭土地，足認有默示分管協議存在，上訴人尚非無權占有
    。
　㈡退步言之，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縱構成不當得利，亦應以每
    月3,000元至3,500元計算為適當
　　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僅作為停車使用，並無其他商業利用行
    為，應認所受利益以當地普遍停車費用行情為準。系爭土地
    上並無建物，僅劃設停車格作為露天停車場使用，並無額外
    基礎設施，而相同條件下，系爭土地周圍鄰近之露天停車場
    每月租金行情僅為3,000元至3,500元，是應以每月3,000元
    至3,500元計算為適當。從而，原審疏未斟酌上訴人實際所
    受利益及系爭土地周圍停車租金行情，遽論本件不當得利之
    計算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%計算即每月5,250元，認事
    用法不當，且有違背法令之錯誤。並聲明：1.原判決廢棄。
    2.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三、核就上開上訴意旨，均係就原審所為事實認定、證據取捨之
    範疇加以爭執，或原判決已斟酌論斷之事項，指為未予斟酌
    ，並未具體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、法則或司法院解釋、
    憲法法庭裁判之字號及其內容，依上揭規定及說明，難認其
    上訴為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為1,500元，應由上訴人負擔，爰確定
    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
    第1項、第2項、第444條第1項前段、第436條之19第1項、第
    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　王沛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世源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哲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判決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洪忠改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小上字第96號
上  訴  人  余佳純即向朋企業社


被  上訴人  郭文漳  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10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小字第43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，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（下同）10萬元以下者，適用小額程序；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、第436條之24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同法第436條之25亦定有明文。準此，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之第一審裁判提起上訴，其上訴狀應就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為具體之指摘，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，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，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，倘為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，則應揭示該解釋、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，或揭示如何當然違背法令之事實，上訴狀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，即難認為已對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，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。又小額事件之上訴不合法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71條第1項、第444條第1項之規定，第二審法院毋庸命其補正，應逕以裁定駁回之。
二、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萬元以下，原審乃依小額訴訟程序審理，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。上訴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上訴意旨略以：
　㈠本件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
　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○段000○0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最早由郭文漳與被上訴人之母親郭寶金一人單獨所有，於民國92年起郭寶金即委請被上訴人之胞妹郭美嬌處理出租事宜，並同意將其中一格車位（未固定）提供與郭美嬌使用，有92年起之委託管理契約書、協議書、車位使用契約書等資料為憑。嗣系爭土地雖分別移轉應有部分1/2給被上訴人與郭文聰，但實際上仍由郭寶金管理使用，此有郭寶金於100年11月15日在本院公證處之聲明書可憑。郭寶金同意將系爭土地其中一格車位給郭美嬌使用之情形不變，郭美嬌基於郭寶金之授權，同意將該車位轉給上訴人使用，延續至本件起訴時，已歷時10多年，故兩造既然多年來均同意由郭寶金管理使用系爭土地，足認有默示分管協議存在，上訴人尚非無權占有。
　㈡退步言之，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縱構成不當得利，亦應以每月3,000元至3,500元計算為適當
　　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僅作為停車使用，並無其他商業利用行為，應認所受利益以當地普遍停車費用行情為準。系爭土地上並無建物，僅劃設停車格作為露天停車場使用，並無額外基礎設施，而相同條件下，系爭土地周圍鄰近之露天停車場每月租金行情僅為3,000元至3,500元，是應以每月3,000元至3,500元計算為適當。從而，原審疏未斟酌上訴人實際所受利益及系爭土地周圍停車租金行情，遽論本件不當得利之計算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0%計算即每月5,250元，認事用法不當，且有違背法令之錯誤。並聲明：1.原判決廢棄。2.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三、核就上開上訴意旨，均係就原審所為事實認定、證據取捨之範疇加以爭執，或原判決已斟酌論斷之事項，指為未予斟酌，並未具體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、法則或司法院解釋、憲法法庭裁判之字號及其內容，依上揭規定及說明，難認其上訴為合法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為1,500元，應由上訴人負擔，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、第2項、第444條第1項前段、第436條之19第1項、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　王沛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世源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哲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判決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洪忠改


